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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指南主要目的在於向有意提名直指獎候選人之人士，以及直指獎評審團成員闡

明頒獎準則。如此可讓提名人將其提案重點放在符合該準則的活動上，並允許評

審員以一致且透明的方式，以與提名人的共識為基礎來評量呈件。 

 

章程（參見附件）第 6條陳述道： 

 

「提名應附上英文或法文推薦書，推薦書應至少載明： 

(a) 候選人背景與成就之說明； 

(b) 工作或工作成果摘要、出版品與其他具重要性的佐證文件，呈交供考

量之用； 

(c) 綜述所呈交的工作對於文獻遺產的保存與利用作出貢獻的方式。」 

 

本指南旨在說明「工作」所指為何，以及哪種工作被視為對「文獻遺產的保存與

利用」做出貢獻；確認決定得獎人的準則；以及解釋個人與機構之間在符合該準

則方面的差異。為了達成此目標，有必要定義章程的關鍵用語，亦即「文獻遺產」、

「保存」、「利用」、及「工作」。定義之後再說明評審準則。 

 

定義 

 

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指世界記憶獎而言，其章程用語定義如下： 

 

文獻遺產：展現出文獻性質的文化遺產部分，其所包含的資料附著於某種媒材上，

以便穿越時空進行交流。媒材可為任何種類的負載材質，包括石頭、木頭、紙張、

軟片、硬碟或光碟片。資料得採取任何形式，包括類比或數位格式的文字、圖畫、

影像、或聲音。文獻得存放於文化機構，例如檔案館、博物館或圖書館，亦得由

文獻創作人或其法定繼承人保管。 

 

保存：用來確保文獻遺產在實質上及/或技術上保持穩定之一切原則、方針、策

略及活動，以便無限期延長其使用壽命，並保護其智慧內容。因此，除了其他活

動之外，保存尚包括「維護」，即涉及毀損修復的對策，以及「說明書」，即提供

文獻的背景、歷史、屬性、及關聯性之書面描述。 

 

利用：文獻遺產所含資料之可得性及可用性，不論是正版或複製品，均可在最小

的阻礙下，毫無困難地被確定所在位置，並可取得或使用。 

 

工作：任何有助於上述文獻遺產之保存與利用的活動。屬於工作範圍內的活動包



括：識別瀕危文獻遺產、取得文獻供永久保存、維護與復原受損文獻、典藏狀態

說明、開發查詢輔助設備與檢索工具、微縮攝影與數位化計畫、出版文獻、開發

數位保存系統與網路存取系統、用來教導本國或外國的其他個人與組織保存與利

用的理論、方法與/或最實際之行動的教育計畫，以及開發新的保存方法、技巧、

或工具。 

 

合格標準 

 

被提名人對於其被提名的保存與利用工作之執行，必須遵守相關道義規範、專業

標準，並有最好的實際作法與行動。 

 

被提名的組織或個人之工作，不得對緊急情況回應無方或怠忽職守。 

 

評審準則 

 

章程（參見附件）第 1條載明：獎項宗旨之一是要「獎勵對保存與利用人類共同

文獻遺產做出貢獻之努力」。 

 

章程第 3條載明：獎項旨在獎勵「對保存與利用文獻遺產做出重大貢獻」之候選

人。 

 

因此，評審團 -- 由世界記憶計畫國際顧問委員會事務局的 5名成員所組成（參

見第 5條）-- 將推薦潛心於保存與利用的活動（對於「人類共同遺產」而言，

其範圍盡可能廣泛）且其貢獻「重大」。 

 

本指南的本章節明定判斷個人或組織的工作被認為貢獻重大所依據之準則。 

 

首要準則是整體「影響」。此影響可透過記錄，顯現下列一或多個領域的卓越表

現： 

 



1. 計畫之推展與管理：已擬定並執行的計畫、方案及研究，可呈現如下的成果：

增加某些材料的利用；識別及取得先前消失的文獻遺產；建立保存與利用的學術

計畫；或發展科學研究方案。若個人獲得提名，則應註明動機：此人是否單獨為

該成就負責？是否身為團隊領導人，或是促成改變的團隊成員？評審團的評量將

以計畫、專案或研究成果作為基準，特別強調被提名人如何分享及傳達新觀念給

其他機構或專業人員；或是將其活動成果運用在其他環境，藉以影響整體文獻遺

產的保存與利用，並影響其國家；或若為個人因素，則是影響其任職的組織。 

 

2. 創新：設計或開發新技術、產品、方法、概念、及服務；或是根本地改變保

存與利用的未來發展方式，對現有技術等作獨創生的變革或使用。活動的說明應

提供績效的明確證據及/或成功執行的成果。評審團的評量將聚焦在使用技術、

產品、方法、概念及服務的成果上，並強調其他國家、組織、或專業人員的受益。 

 

3. 教育：由組織或個人所著作的出版品、所籌辦或教導的課程、所提供或呈現

的會議與研討會，顯現出被提名人的原創概念、作法或方法及策略，明顯影響保

存與利用的發展。評審團的評量將以質的考量為基準，不一定著重在出版品、授

課、會議與研討會，以及所針對之聽眾的數量上。 

 

4. 專業與組織的領導：被提名人做出獨特的貢獻，促成為保存與利用服務的職

業協會，或促成支援世界文獻遺產保存與利用的國家與國際公私立組織。此貢獻

的審定，得包括已獲獎項或證書。若為個人的情況，則包括可展現被提名人在影

響改變方面的特定角色。 

 

第二項準則是「不尋常的困難」。組織或個人所處環境，可能造成其在執行基本

保存與利用的活動上極為困難，包括處在戰區、赤貧國家、無電或無其他基礎設

施的地區，或由於其他情境因素，使一般性的「工作」變得非比尋常。 

 

第三項準則是「專業獨特性」。組織或個人所執行的工作可能需要獨特的專業，

可能只有被提名人運作的地區或工作對象的特定文獻需要此專業，但其造就文獻

材料的保存與利用，儘管罕見－也許是獨一無二－且局部，但確實構成世界遺產

（相對於國家遺產）。 

 

此外，評審團對「永續性」工作的偏好會超過一次性的努力，除非後者的影響異

常顯著。評審團對「工作意義」的看重，會超過工作對象的重要性。因為有時機

構保存極重要的材料，卻僅需基本維護。評審團也會欣賞投入推廣（宣傳、行銷、

募資等）或支援通常對文獻遺產不感興趣的組織或個人之工作。 

 

連結至歷屆得獎者 



- 馬來西亞國家檔案館 

- Phonogrammarchiv奧地利科學院 

- 捷克共和國國家圖書館 

 



附件：章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指世界記憶獎章程 

 

第 1條 - 宗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指世界記憶獎的宗旨是紀念《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

要節》(Buljo jikji simche yojeol)，它被世界記憶名錄記錄為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

金屬活字本，並且獎勵對於保存與利用人類共同文獻遺產做出貢獻之努力。獎項

宗旨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方針，且與該組織促進資料與知識之普及的計畫相

關。 

 

第 2條 - 獎項名稱、獎金額度與週期 

2.1. 該獎項應命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指世界記憶獎」。 

 

2.2. 獎項在韓國政府安排下，由清州市市議會提供資金，每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訂定的兩年期內支付$39,550美元，以支付包含獎金、行政費用及經常費用（獎

金的 13%加行政費用）。若有任何利息，將一律併入整體捐款。 

 

2.3. 所有資金及利息將存放在獎項專用計息帳戶內（參見附錄 I「財務管理條

例」）。 

 

2.4. 該獎項的所有人力及運作/管理成本，包括公開宣傳活動等一切相關費用，

估計約$5,000美元，將由韓國政府全額負擔。 

 

2.5. 初期階段，該兩年期獎項將頒發五屆。獎金不得瓜分。 

 

第 3條 - 候選人之條件/資格 

候選人應已對文獻遺產的保存與利用作出重大貢獻。獎項得頒發給個人、機構、

其他單位或非政府組織。 

 

第 4條 - 得獎人之指定/挑選 

得獎者須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指世界記憶獎評審團之推薦，由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理事長指定。 

 

第 5條 - 評審團 

5.1. 評審團將由世界記憶計畫國際顧問委員會事務局的 5名成員組成，由總幹事

任命，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惟這些成員必須為不同國籍與性別。若上述規定

不可行，則評審團應由五名不同國籍與性別的獨立成員組成，由總幹事任命。最

好是從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中選出，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評審團的法定最



低人數為三名。涉及實質或潛在利益衝突的評審員應自行迴避進一步審議，或由

總幹事要求迴避。 

 

5.2. 評審團的主席將是世界記憶計畫國際顧問委員會的主席。成員將不支薪酬，

但必要時會獲得出差及住宿津貼。為了降低成本，會議將在世界記憶計畫國際顧

問委員會及其事務局會議期間舉行。 

 

5.3. 評審團應按照本章程來推展業務及審議，並應由總幹事指定一名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秘書處成員來協助其執行任務。決議將盡可能經由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否

則將採不記名投票方式，直到過半數為止。成員對於來自其國家的提名，不得參

與投票。評審團會以英語或法語進行審議。 

 

5.4. 評審團及其工作團隊將於每個奇數年會面一次。 

 

5.5. 一旦完成審議，評審團將在每個奇數年 8月 15日之前，寄出一份提名與附

帶推薦書的評量報告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 

 

第 6條 - 候選者之提名 

6.1. 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到如上文第 2條所述的獎項資金時，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總幹事將正式提出邀請，而有意提名的會員國政府，經與其國家委員會協商以

及與該組織保持正式關係的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協商後，應在每個偶數年 12

月 31日之前送件到獎項秘書處。此處所指之非政府組織，其工作內容必須屬文

獻遺產保存與維護的領域。 

 

6.2. 會員國政府經與其國家委員會及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持正式關係的國際

非政府組織(NGOs)協商後之提名，應向總幹事提名送件。各會員國及非政府組

織每屆最多可指定三名候選人。自行提名將不受理。 

 

6.3. 提名應附上英文或法文推薦書。推薦書至少應載明： 

(a) 候選者的背景與成就之說明； 

(b) 工作或工作成果摘要、出版品與其他具重要性的佐證文件，呈交供評

審團考量之用； 

(c) 綜述所呈交的工作對於文獻遺產之保存與利用作出貢獻的方式。」 

 

第 7條 - 頒獎程序 

7.1. 自 2004-2005雙年期起，將由總幹事（或其代理人）在直指日於正式典禮中

頒獎，地點在巴黎或韓國清州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發出獎金支票及證書給得

獎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將正式宣佈得獎者姓名。 



 

7.2 若得獎的成就是由二人或三人所產生，則獎項將共同頒發給他們。但無論如

何，獎金不得由三人以上瓜分。 

 

7.3. 已故人士的成就將不予受理。若得獎人在獎項頒發之前死亡，得追贈獎項 

[頒給親屬或機構]。 

 

7.4 若得獎者婉拒獎項，則評審團將送交新提名案給總幹事。 

 

第 8條 - 落日條款 - 獎項強制展延 

8.1. 六年過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及捐贈者將檢討獎項的各個面向，並決

定其存廢。總幹事將通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理事會檢討結果。 

 

8.2. 若獎項終止，則所有資金的未用餘額將由總幹事按照獎項的財務管理條例辦

理決定其用途。 

 

第 9條 - 上訴 

關於獎項的頒發，不得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決議提出上訴。 

 

第 10條 - 獎項章程之修訂 

對於本章程的任何修訂，皆應送交執行理事會批示。 

 

 

 


